

簽 於«所屬處室»
主旨：職擬參加「«114»年度«暑»«寒»假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」，請准予「公差假(訓練講習)」登記乙案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«錄取通知單發送單位»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錄取 通知單(詳附件；«錄取通知單»)辦理。
2、 本次參加研習時間地點如下：
(1) 時間：
(2) 地點：

擬辦：奉　核后，依規定辦理請假作業，並擇一梯次申請台中以南來回交通補助一次。
	會辦單位：
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批示
實習處(實習組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
	文號：


說明：«　»部分，請依各年度及實際狀況修改使用。
檔　　號：0640/1�保存年限：10





中華民國� TIME \@ "e年M月d日" �115年1月22日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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